
 
 凍房牌照的標準發牌條件 

重 要 事 項 

如欲進行關於樓宇結構或渠道的更改工程，必須獲建築事務監督許可。申請人如要進行

這類更改或增建工程，須自行負責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批准。 
 
在獲簽發牌照後，持牌人仍須履行消防處處長、建築事務監督或其他政府部門所訂立或

可能訂立的任何條件及規定。 

 

1.  圖則

1. 在獲簽發牌照⁄獲准更改設計前，申請人須將每款圖則一式三份提交食物環境

衞生署署長批准；圖則須以十進制單位按比例繪製，並顯示有關處所的最終

設計。 
2. 除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規定要作出的更改外，處所的設計須與提交食物環境

衞生署署長批准的圖則完全相符。 
3. 每份圖則均須由申請人簽署，以證明正確無誤。 

     （注意： 
1. 申請人無須為履行這項發牌條件而聘用專業人士繪製圖則。但如進行

有關樓宇結構或渠道的更改工程，則送交建築事務監督的圖則必須由

認可人士遞交。 
2. 如與申請書一併遞交的原來圖則有任何修改，申請人須將經修訂圖則

一式三份重新遞交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覆核。) 

 

2.  凍房

1. 凍房必須配備一個自動記錄度數的固定裝置，能準確地記錄房內的溫度，以

及該溫度的持續時間。裝置的可接受容差限度為加⁄減攝氏 1.11 度。 
2. 每個凍房的地面和牆壁的表面，必須均勻地鋪上堅固的非吸收性物料。 

 

3.  食物檢驗室

1. 必須設有一個食物檢查室，面積(淨額)不少於 10 平方米，供衞生督察檢查食

物及抽取樣本之用。在任何情況下，食物檢查室的任何內部尺寸均不得少於

2.5 米。  
2. 每個食物檢查室的地面須鋪上平滑、淺色的非吸收性物料或磚片。牆壁的內

部表面須以平滑的非吸收性物料或磚片鋪至不少於 2 米高，牆壁與地面之間

的連接處必須成內彎形（即須圓滑）。牆壁⁄間隔物超過 2 米高的表面部分及

天花板，如未有鋪上磚片或不透水物料均須髹掃灰水或漆油。  
 

 

 

 



4.  衞生裝置 
必須設置男界用水廁   個及尿廁   個，以及女界用水廁   個。輸送井水作沖廁用

的供水管必須髹上黑色。 
（附註 :  

1. 凡安裝任何衞生設備，均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而申請人須自行負責取

得這項批准。 
2. 水廁間格的內部空間，不得小於 1 200 毫米×700 毫米。 
3. 如屬水槽式尿廁，則每段 500 毫米的尿槽，可視作一個尿廁，而每個間格式

或斗式尿廁的淨闊度不得少於 500 毫米。 
4. 每個尿廁前面須有不小於 500 毫米×500 毫米的地方，供使用者站立。如設置

尿廁廁格，廁格的內部空間，不得小於 1000 毫米(深)×500 毫米(闊)) 
(處所內的廁所) 

 

5.  洗手設施 
必須在_________設置 __________ 個以光面陶或其他認可物料製造的洗手盆，長度

不少於 350 毫米(以盆頂的兩邊內緣計算)。每個洗手盆必須與公共總水管或食物環

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水源連接，並須裝置廢水管，連接至適當的排水系統。  
                                                          (處所內的廁所)

 

6.  食物檢查室必須以天然方式或使用機械設施通風。 

 

7.  供水 
除非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使用其他水源，否則須將公共總水管的水輸送到該處

所。 

 

8.  洗滌設施 
須在食物檢查室設置 1 個以光面陶、不銹金屬或其他認可物料製造的洗滌盆，長度

不少於 450 毫米(以盆頂的兩邊內緣計算)。洗滌盆須與公共總水管或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認可的其他水源連接，並須裝置廢水管，連接至適當的排水系統。 

 

9.  食物檢查桌 
每個食物檢查室須設置至少 1 張食物檢查桌，該食物檢查桌必須： 

1. (a) 具有不小於 1500 毫米 x 750 毫米的表面面積，及 750 毫米的高度； 
2. (b) 以平滑的不透水物料製造或鋪面，四邊邊緣均高出 25 毫米；以及 
3. (c) 以適當斜度擺放，使桌上的液體流到滴孔，經廢水管排放到容器或排水

渠。 

 

10. 食物檢查桌上的照明 
每張食物檢查桌的表面，必須能達致光度不低於 540 勒克斯的照明標準。照明方式

可以是天然光線、人工照明，或部分天然光線加上部分人工照明。 

 



11. 設備 
必須提供吊、托盤或以其他方式，為有必要接受檢查的冷藏肉食解凍。該等吊、

托盤等必須以不透水物料製造。 

 

12. 鎖櫃 
必須在食物檢查室附近的方便位置，設置私人物品鎖櫃，供食物檢查人員使用。 

 

13. 擱架和貨架 
須設置足夠的擱架和貨架來貯存用具，以防止用具接觸地面⁄樓面。 

 

14. 委任衞生督導員 
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交證明文件，證明食物業處所內，有一名修畢衞生督導

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的全職衞生督導員，監督業務。該生督導員如屬修畢

獲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認可的生督導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者，則另須提

交有關課程證書副本。如屬修畢由食環署舉辦的生督導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

者，則毋須提交有關課程證書副本。全職是指每天在該處所工作不少於八小時。  
                                                  (只須委任衞生督導員) 

 
 
 
 
 
 
 
 
 
 
 
 
 
 
 
 
 
 
 
 
 
 
 
 
 



 
 凍房牌照的標準持牌條件

 

1.  除家具外，處所的規劃設計須與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的最終圖則完全相符。未

經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事先批准，不得進行任何更改或增建工程。 

 

2.  除獲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批准，或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所簽發的牌照或許可證另有

規定外，處所不得作其他用途或經營別類業務。 

 

3.  貯存物品時，須確保食物免受污染。 
(附註：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保留權利，可在必要時要求把物品分開貯存。) 

 

4.  除為了檢查外，不得把冷藏食品解凍、斬切、刮毛或洗。 

 

5.  凍房如貯存冷凍(冰鮮)肉類、家禽、魚類及魚類產品，溫度須維持在攝氏4度或以下；

如貯存冷藏肉類、家禽、魚類及魚類產品，溫度則須維持在攝氏零下18度或以下。

(注意：  

「家禽」指屠宰後的雞、鴨、鵝或火雞或其他這類家禽可供作食用的部份﹝包括可

供食用的內臟﹞。 

「魚和魚類製品」包括可食用的鹹水或淡水魚，可食用的軟體動物和甲殼類動物。)

 

6.  凍房的食品如在衞生督察檢查後被扣留或被拒，除非事前已經由負責檢查的人員通

知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否則不得把有關食品供應給任何人。 

 

7.  1. 除沖廁及空氣調節系統用水外，凡屬營業用水，必須取自公共總水管或食物

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的其他水源。 
2. 如在處所內裝設貯水箱，則： 

1. 貯水箱須配有緊合封蓋，防止塵埃及昆蟲或其他異物進入。除非正在

清潔、維修貯水箱，或進行一些合上封蓋便不能進行的工作，否則貯

水箱必須時刻緊合。 
2. 必須每三個月用水加氯(臭粉)的溶液，將水箱內部徹底洗擦清潔。溶

液的比例為每一百萬份水加入至少五十份氯(臭粉)。在不使用水箱

時，必須將箱內的水排去。 
3. 每次定期清洗水箱後，必須將清洗日期清楚髹在每個水箱的顯眼處。

4. 在接到衞生督察的指示後，亦必須在指定時間內以指定方法特別清洗

水箱。 

 



 

8.  洗手盆必須附設以梘液供應器盛載的充足梘液，以及清潔抹手紙、卷狀抹手布機或

電動乾手機。 
如使用卷狀抹手布機，則： 

1. 該抹手布機在設計上，只能讓使用者拉出機內未經使用的清潔卷狀抹手布；

以及 
2. 抹手布機所供應的抹手布或卷狀抹手布必須乾爽、清潔、經消毒、完好無損、

無漬及品質良好。 
 
如設置電動乾手機，該乾手機必須時刻保持操作良好。 

 

9.  衞生督察檢查食物時，食物檢查室必須備有肥皂及清潔的抹手紙。 

 

10. 每個水廁必須時刻備有足夠廁紙及保持清潔。 

 

11. 必須設置足夠配有緊合封蓋的垃圾桶，以供盛載所有等待清理的垃圾及其他廢物。

 

12. 每當視察人員要求查閱各僱員的防疫注射證，便必須立即出示，以供核對。 

 

13. 僱員的私人物品，例如衣服、鞋履、行李、雨傘、梳洗用品及其他物品，不得存放

或留在凍房內。 

 

14. 持牌人必須保存最少三個月的溫度計讀數記錄，以便在衞生督察於任何合理時間內

要求查閱時，可立即出示。 

 

15. 持牌人必須保存完整的存貨記錄，以顯示凍房肉類及家禽的入貨日期。有關資料必

須保存一年，以便在衞生督察要求查閱時，可立即出示。 

 

16. 凍房的持牌人必須應衞生督察的要求提供足夠人手，協助進行檢查食物及抽取樣本

的工作。 
(附註：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在批給肉類或家禽進口准許時，會要求進口商提供

人手，以進行有關工作。)  
 

17. 持牌人或由持牌人以書面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名並獲接納的經理，須親自在持

牌處所內主理業務。 

 



 

18. 由受培訓人員監督食物業務 
(適用於只須委任衞生督導員的食物業處所)： 
1 修畢食物環境衞生署所舉辦或認可的衞生督導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的

全職衞生督導員，須在當值時親自在持牌食物業處所內監督業務。衞生督導

員的職責載於附件，以供參閱。全職是指每天在該處所工作不少於八小時。

2 衞生督導員獲頒發的課程證書須存放在持牌處所內(屬修畢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舉辦的衞生督導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者除外)，在食環署人員於

任何合理時間內要求查核時，須立即出示。如更換衞生督導員，必須在更換

後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向食環署署長報告，並須呈交新任衞生督導員獲頒發

的課程證書副本(屬修畢由食環署舉辦的衞生督導員訓練課程並獲頒發證書者

除外)，以供存檔。 
3 衞生督導員應由持牌食物業處所負責督導處理食物工作的員工擔任。  
4 如衞生督導員辭職或不論因任何理由沒有上班，持牌人須在六星期內委任新

的衞生督導員。 
5 除非有合理因由，否則衞生督導員在當值時，必須親自在持牌食物業處所內

監督業務。                                   (只須委任衞生督導員) 
 

 
 
 
 
 
 
 
 
 
 
 
 
 
 
 
 
 
 
 
 
 
 
 


